
 

 

長榮大學職員工校園性別平等暨霸凌防制承諾聲明書 

為推動本校校園性別平等，維護所有師生及職員工的平等權益，本人特此聲明並確認遵

守以下規定： 

 

一、 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」第八條及第九條之規定: 

(一) 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，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不得發展以性行
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。 

(二) 校長或教職員工於執行教學、指導、訓練、評鑑、管理、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
機會而有地位、知識、年齡、體力、身分、族群、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關係時，與
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，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
專業倫理之關係。 

(三) 校長或教職員工發現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二款專業倫理之虞，應主動迴避及陳報
甲方或甲方主管機關處理。 

(四) 校長或教職員工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，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，
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。 

 

二、 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規定:， 

(一) 學校應加強校長、教職員工與學生，就校園霸凌防制權利、義務及責任之認知；學
校校長、教職員工與學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、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，應秉持
助人、和諧、友善及相互尊重之原則。 

(二) 校園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、師生間、親師間、校長及教職員工間、班際間及校
際間共同合作處理。 

(三) 學校應透過平日教學過程，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、積極助人及處理人際關
係，以培養其責任感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。 

(四) 學校及家長應協助學生學習建立自我形象，真實面對自己，並積極正向思考。 

(五) 主管機關及學校對當事人應積極提供協助、主動輔導，並就學生學習狀況、人際關
係與家庭生活，進行深入了解及關懷。 

(六) 校長及教職員工應以正向輔導管教方式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、榮譽心、相互幫
助、關懷、照顧之品德及同理心，以消弭校園霸凌行為之產生。 

(七) 校長及教職員工應主動關懷、覺察及評估學生間人際互動情形，且定期評估有拒學
或自殺、自傷意圖學生是否處於具有敵意之學習環境，依權責進行輔導，必要時送
學校防制委員會確認。 

(八) 校長及教職員工應具備校園霸凌防制意識，避免因自己行為致生霸凌事件，或不當
影響校園霸凌防制工作。 

 

本人願謹守以上規定，加強與培養校園性別平等與校園霸凌防制意識，若有違反願負一

切責任。 

 

立約人（簽名）： 

 

日期（年/月/日）： 

 

 


